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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提升用地保障质效

助力项目攻坚年行动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自然

资源局，厅机关各处室、有关直属事业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及历次全会精神，落实自

治区党委、政府“项目投资攻坚年行动”部署要求，服务民营经

济发展，提升用地审批质效，精准高效做好土地要素保障。现就

进一步提升用地保障质效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升土地资源要素配置效益

（一）统筹规划建设用地布局。提高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对经

济社会发展的动态适应和支撑保障作用，在确保城镇建设用地规

模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不突破的前提下，可依法依规对城镇

开发边界进行局部优化；结合城乡融合、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旅游

开发等合理需要，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可规划布局有特定选址要求

的零星城镇建设用地，按要求论证后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。

（二）精准配置土地利用计划指标。对纳入国家和自治区重

大项目清单的单独选址项目，直接“点供”配置计划指标。优先

保障自治区重点项目、“六新六特六优”产业和基础设施、保障性

住房、民生工程用地需求，计划指标不足的由自治区统筹调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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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（区）实施的经营性开发项目，优先调整使用批而未供

土地。乡村振兴重点县（区）实施的各类建设项目优先使用脱贫

县单列计划指标。

（三）加大存量土地和闲置土地盘活力度。利用现有工业用

地，兴办先进制造业、生产性及高科技服务业、创业创新平台等

国家支持的新产业、新业态建设项目的，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，

可享受在五年内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过渡期支持政策。

过渡期满后，依法按新用途办理用地手续。改造开发需变更原土

地用途的，应当依法办理规划修改和用地手续。

（四）支持地下空间合理开发利用。在同一空间内可整体或

分别设立地上、地表和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。鼓励工业项目利用

地下空间建设仓储、停车及生活配套等设施。对因扩大生产、增

加产能等在自有工业用地上利用地下空间提高容积率的，不增收

土地价款。

二、优化项目用地审查报批服务

（五）实施项目规划选址综合论证。将规划选址论证（含避

让生态保护红线论证）、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踏勘论证、节地

评价等事项合并为规划选址综合论证，由属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统一组织并出具选址选线意见，纳入可研报告节约集约用地专章。

节约集约用地专章、选址选线意见作为申请办理用地预审和选址

意见书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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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简化项目用地预审申报资料。预审阶段，涉及规划土

地用途调整的，不再提交规划土地用途调整方案；涉及占用永久

基本农田的，不再提交补划方案；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，不再提

交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具的不可避让论证意见或允许有限人为活动

认定意见。

（七）取消重新预审相关规定。以下情形不再重新办理用地

预审：（1）建设项目申请建设用地总面积超出预审控制规模 10%

以上、范围重合度低于 80%的；（2）已批准建设用地后，按相关

规定需调整或新增建设用地的；（3）项目建设主体发生变化的。

（八）扩大重大项目先行用地范围。自治区级能源、交通、

水利建设项目中，控制工期的单体工程和因工期紧或受季节影响

急需动工建设的其他工程，可申请先行用地，按程序报自然资源

部批准。先行用地范围原则上应在用地预审范围内且不涉及生态

保护红线。

（九）提前开展土地征收前期工作。建设项目用地选址确定

后，即可统筹开展征地前期各项工作，尽早完成征地前期程序，

压缩项目用地组卷报批周期。选址发生变化的可补充发布征地预

公告。

（十）明确项目用地权属审核要求。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

数据成果作为建设项目办理转用征收时权属审核的重要依据。开

展土地勘测定界、权属现状调查、补偿登记、方案公告和签订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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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安置协议等应套核最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数据，核实并准

确反映项目用地权属现状。

三、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供应制度

（十一）规范国有建设用地“净地”出让。拟公开“招拍挂”

国有建设用地应当符合“净地”要求，“净地”标准依据《闲置土

地处置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 53 号）认定，即土地权属清晰，

安置补偿落实到位，没有法律经济纠纷，地块位置、使用性质、

容积率等规划条件明确，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其他基本条件。

（十二）允许建设用地合理置换。按照“权属合法、符合规

划、价值相当、双方自愿”的原则，允许国有建设用地进行置换。

置换方案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，凭置换批文及其他必须的材料

办理建设用地登记手续。鼓励将园区外工业用地通过“以地换地”

方式向园区集聚。可先建设后腾退，确保生产平稳过渡。

（十三）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划拨供地程序。以划拨方式

供地的单独选址项目，在土地转用征收报批时，同步开展供地方

案编报审批工作，土地转用征收批准后，由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

门直接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，无需人民政府作出划拨

决定。

（十四）灵活供应产业用地。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体育、环

保、新能源等非营利性项目，鼓励以出让、租赁方式供应土地，

只有一个用地意向者的，可以协议方式供应。已取得矿业权的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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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用地，可以协议方式供应。非能源类采矿项目，可以土地使用

权入股、联营方式使用集体建设用地。

（十五）允许依规调整供地方案。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

复后，因建设方案调整，需将供地方式由划拨调整为出让的，可

补缴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后，办理有偿使用手续。已经办理

划拨手续的，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协议方式办理出让手续。

（十六）盘活利用集体建设用地。鼓励民营企业与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以土地使用权入股、联营等方式，使用集体建设用地，

发展乡村产业项目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地区，民

营企业可通过出让、出租等方式取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

进行产业开发建设。

四、强化重大项目用地服务保障机制

（十七）完善用地审批并联办理机制。实行项目建设用地自

治区、市县两级并联联审，简化审查流程。将压覆重要矿产资源

查询审批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土地复垦方案审查、征占用林

地许可、征占用草原许可、开展前期征地等业务事项并联办理。

重大项目建立“绿色通道”，用地预审可会前办理、即来即批。

（十八）支持下放审批权用地审批。将统一规划的村民住宅

房前屋后巷道以及配建的村内道路、文化广场、燃气电力、公厕、

垃圾收集等基础设施纳入授权审批范畴，涉及农用地转用审批的

按照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用地审批权的通知》（宁政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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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39 号）规定，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依法批准。

（十九）完善产业项目不动产登记。采取先租后让、弹性年

期等方式供应土地的，应当在不动产权属证书权利性质中注明土

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；供应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，应当在

备注栏注明“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（地下）”；供应混合用地的，

应当在土地用途中明确混合用地主导用途，并在备注栏注明用途

结构和比例。

（二十）加强便企利企服务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应当通过精

简审批事项、优化审批环节、减少审批条件和材料等方式，压缩

用地整体审批时长，提高审批效率。对纳入重点项目用地服务保

障台账的，用地审批、土地供应、规划许可、不动产登记等全流

程业务实施“重点标识、专人服务、单独组件、绿色通道、优先

办理”服务机制，提升服务保障水平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五年。此前与本通知不一

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若遇国家政策调整，按新规定执行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2024 年 5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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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29 日印发


